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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24〕8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对广西万通房地产有限公司及有关 
责任人予以公开谴责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广西万通房地产有限公司； 

易小迪，广西万通房地产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、总经理； 

许霄霞，广西万通房地产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； 

韩  斌，广西万通房地产有限公司时任财务负责人、信息披

露事务负责人； 

王建庭，广西万通房地产有限公司时任财务负责人、信息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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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事务负责人。 

 

一、违规事实情况 

广西万通房地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）于 2020 年 9

月至 2021 年 7 月期间非公开发行 20 万通 01、21 万通 02 等公司

债券，上述债券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挂牌转让。

经查明，发行人在信息披露方面，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，

存在以下违规行为。 

（一）未按规定履行定期报告义务 

1.定期报告披露不及时 

发行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，分别迟至 2023 年 1

月 18 日才披露 2022 年中期报告，迟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才披露

2022 年年度报告。 

另外，发行人最近 12 个月内曾因未按时披露 2021 年年度报

告被本所予以通报批评，但其未能及时对相关信息披露违规行为

进行整改，并再次发生同类型违规情形，构成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规定的从重处分情形。 

2.定期报告披露不准确 

发行人在 2020 年年度报告、2021 年中期报告中披露，发行

人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均已对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。

发行人在 2021 年中期报告中披露，报告期末发行人不存在单笔

债务逾期金额超过 1,000 万元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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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中国证监会广西监管局《关于对广西万通房地产有限公

司及相关责任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行政监管措施

决定书〔2023〕2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）查明

的事实，发行人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未对 2020 年年度报

告、2021 年中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，发行人在 2021 年 6 月

末已存在单笔债务逾期金额超过 1,000 万元的情形。综上，发行

人相关年度定期报告信息披露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。 

（二）未按规定履行临时报告义务 

根据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查明的事实，发行人未及时披

露以下重大事项。 

1.重大诉讼、仲裁。2022 年 3 月至 11 月，发行人存在 5 起

涉案金额超过 5,000 万元且占发行人 2020 年末净资产 5%以上的

诉讼、仲裁事项。发行人迟至 2022 年 4 月、12 月才予以披露。 

2.未能清偿到期债务。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10 月期间，发

行人发生 28 笔未能清偿到期债务事项，单笔债务逾期金额均超

过 1,000 万元。2021 年 2 月、2022 年 2 月，发行人自当年年初

累计未能清偿到期债务金额超过 5,000 万元。2021 年 7 月、2022

年 6 月，发行人自当年年初累计未能清偿到期债务金额占 2020

年末净资产比例超过 10%。发行人迟至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

12 月才予以披露。 

3.资产查封、冻结。2021 年 12 月、2022 年 9 月，发行人新

增单次查封、冻结资产价值超过 2020 年末净资产 10%。2022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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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、9 月，发行人自当年年初累计新增查封、冻结资产价值余

额和涉及债权累计余额均超过 2020 年末净资产 30%。发行人迟

至 2022 年 12 月才予以披露。 

4.重要子公司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发行人重要子公司阳光一

百置业（辽宁）有限公司因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

确定义务，于 2022 年 10 月、11 月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

人。发行人迟至 2022 年 12 月才予以披露。 

5.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变更。发行人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变

更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，并于同日完成工商变更。发行人迟至

2022 年 8 月才予以披露。 

6.新增借款。发行人 2020 年末较 2019 年末新增借款超过

2019 年末净资产 20%。发行人迟至 2021 年 4 月才予以披露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按时准确披露定期报告和及时披露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

力或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，是债券发行人的法定义务。发行人

未按规定履行定期报告义务，也未及时披露多项临时报告，严重

影响了债券持有人通过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获取发行人重要信

息的合理预期。发行人的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

行公司债券挂牌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挂牌规则（2022

年修订）》）第 1.6 条、第 3.2.2 条、第 3.2.4 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——公司债券持续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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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披露（2021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持续信息披露指引（2021

年修订）》）第 1.3 条、第 3.1.1 条、第 4.1.4 条等相关规定。 

责任人方面，发行人时任董事长、总经理易小迪，时任董事

长许霄霞，时任财务负责人、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韩斌，时任财

务负责人、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王建庭未勤勉尽责，未能保证发

行人合规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对任期内发行人的违规行为

负有责任。上述人员的行为违反了《挂牌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

第 1.4 条，《持续信息披露指引（2021 年修订）》第 2.7 条等相关

规定。 

（二）当事人异议情况 

对于本次纪律处分事项，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提出以下异议

理由： 

一是发行人积极克服人员、财务等困难，全力推进定期报告

编制及披露工作，分别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、2023 年 7 月 31 日

披露 2022 年中期报告、2022 年年度报告。 

二是发行人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未对 2020 年年度报

告、2021 年中期报告签署书面意见，主要系对规则理解不准确

所致，相关人员在后续年度定期报告中均已按规定签署书面意

见。 

三是发行人未能及时履行重大事项披露义务，一方面系受人

员变动、工作交接及信息沟通不充分等所致，另一方面系发行人

正在推进债务化解与处置工作，披露相关信息可能产生负面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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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。 

四是发行人积极整改违规事项，组织学习相关法律法规，加

强信息披露管理工作。 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 

对于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提出的异议理由，本所认为不能成

立，不予采纳。 

一是定期报告是对债券发行人在报告期内生产经营、财务状

况、偿债能力的总结分析，是债券持有人全面获取信息的重要来

源。发行人分别迟至 2023 年 1 月 18 日、7 月 31 日才披露 2022

年中期报告、年度报告，且 2020 年年度报告、2021 年中期报告

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，严重影响债券投资者通过定期报告获取发

行人重要信息的合理预期，违规事实清楚，情节严重。同时，重

大诉讼、债务逾期、资产被查封或冻结等系投资者关注的重大事

项，可能对债券价格和投资者决策产生重大影响，发行人相关信

息披露不及时，严重影响投资者的知情权。发行人积极整改系违

规行为发生后的应尽义务，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所称对规则理解

不准确、对债务化解与处置工作的可能影响等不能作为发行人未

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合理理由，不影响违规责任的承担。 

二是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应当充分认识到信息披露的严肃

性和重要性，在明知发行人经营及财务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

情况下，更应当充分估计可能遇到的困难，提早做好筹划安排，

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解决，以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性。人员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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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、财务困难等不能成为发行人未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合

理理由，有关责任人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勤勉尽责，相关

异议理由不能成立。 

基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

过，根据《挂牌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第 1.8 条、第 7.2 条、第

7.4 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等相关

规定，本所作出以下纪律处分决定：对广西万通房地产有限公司

及时任董事长、总经理易小迪，时任董事长许霄霞，时任财务负

责人、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韩斌，时任财务负责人、信息披露事

务负责人王建庭予以公开谴责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广西壮族自治

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，并记入诚信档案。当事人如对上述公开

谴责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，可于收到本所有关决定之日起 15 个

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，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 

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本

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，切实履行公司债券信息披露义

务，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。 

 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2024 年 1 月 11 日 


